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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存在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情况，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2、公司对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全额担保；对非全资子公司的融资担保事项，公司与其

他股东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按照股权比例提供相应担保,其他股东或项目公司提供

反担保。 如公司因金融机构要求，为非全资子公司提供超股权比例的担保，则其他股东或

项目公司提供反担保。

3、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无股权关系的第三

方提供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项目开发建设需要， 湖北福星惠誉三眼桥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三眼桥置

业）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以下简称浙商银行）签署《固定资产借款合

同》（以下简称主合同），借款金额为2,000.00万元,借款期限为36个月。 公司为上述融资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此外，三眼桥置业以

其部分资产作抵押。 同时,三眼桥置业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预计2024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

案》，公司在授权期内可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不超过200亿元担保（含

子公司之间相互担保），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等规定，在

不超过上述担保额度和有效期内，全权办理担保实施相关事宜。 上述担保事项在股东大会

授权范围内，已经公司董事长审批，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三眼桥置业

成立日期：2012年12月07日

注册地址：武汉市江岸区三眼桥路176号

法定代表人：谭少群

注册资本：13.1亿元

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房屋租赁；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国家有专项

规定的项目，须经审批后或凭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系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福星惠誉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该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数据已经审

计）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数据未经

审计）

资产总额 9,611,721,702.19 8,939,163,872.12

负债总额 7,212,709,524.40 6,375,977,322.58

资产负债率 75.04% 71.33%

净资产 2,399,012,177.79 2,563,186,549.54

营业收入 2,112,044,458.72 814,401,878.60

利润总额 682,451,079.43 218,899,162.33

净利润 500,057,885.02 164,174,371.75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三眼桥置业向浙商银行借款2,000.00万元，期限为36个月。 公司为上述融资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范围均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诉讼

（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合同生效条件均为自各方签名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四、董事会意见

目前三眼桥置业经营正常，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 本次担保有利于公司筹措资金，促

进项目快速开发。 三眼桥置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能对担保期间项目的经营管理风险

进行控制。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风险可控，公司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上述担保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公司控股（含全资）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660,923.15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614,590.09万元，其中：公司为子公司及子

公司之间的累计担保额度为人民币660,923.15万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的54.65%）、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614,590.09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的50.81%）。 随着公司及子公司对债务的偿付，公司及子公司对其提供的担保责任将自动

解除。

本公司及公司子公司不存在对无业务往来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亦不存在逾期担

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对其他公司的担保金额为0，逾期担保为0。

六、备查文件

1、本次担保相关合同；

2、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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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实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注销原因：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中9名激励对象因职务调整，8名对象因未达到个人层面考核要求，5名激励对

象因与公司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 上述共计2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

股票（共计428,801股）需由公司回购注销。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428,801股 428,801股 2024年11月7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公司于2024年8月29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同意对部分激

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428,801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以下简称“本次回购注

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58）。 北京市君合（青岛）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公司于2024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了《海信视

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60），就

本次回购注销及将带来的注册资本减少事宜履行了通知债权人的相关程序。 在规定的申报债权的期限

内，无债权人申报债权，或者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回购注销的依据

根据《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

励计划》（修订稿）” ）相关规定：

1．因激励对象职务调整而回购注销

激励对象因降职，降职后仍为公司业务骨干的，按其新任岗位所对应的标准，重新核定其可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所调减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激励对象降职后不再符合参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职务要求的，已达成某期解除限售条

件的限制性股票继续有效，其余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2.因激励对象未达到个人层面考核要求而回购注销

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C级， 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可以解锁

70%，剩余30%在次年个人绩效考核达到S、A、B级后解除限售，否则不得解除限售，并由公司进行回购

注销（其中，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前一个年度如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C级，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

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可以解锁70%，剩余30%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3．因激励对象与公司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而回购注销

激励对象因辞职或其他非因《激励计划》（修订稿） “第十三章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

止” 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 之“2” 的因个人原因而与公司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其已

达成某期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继续有效， 其余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进

行回购并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http://www.sse.com.cn/）披

露的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58）。

（三）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涉及22名激励对象，合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为428,801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

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为9,877,866股。

（四）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开设了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 并向中登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对上述22名激励对象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

428,801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 预计该部分股票将于2024年11月7日完成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

完成后，公司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306,667 -428,801 9,877,866

无限售条件股份 1,295,094,388 0 1,295,094,388

股本总数 1,305,401,055 -428,801 1,304,972,254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的规定和公司《激励计划》（修订稿）、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

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已

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本次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如因本次

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君合（青岛）律师事务所对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实施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回购注销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履行了相应的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

《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及《激励计划》（修订稿）的有关规

定；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及价格、资金来源及安排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修订稿）的

有关规定。公司尚需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就本次回购注销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

相应的法定程序。

特此公告。

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北京市君合（青岛）律师事务所

关于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等相关

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合（青岛）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为具有从事法律业务资格的律师事务所。本所

接受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信视像” ）的委托，委派本所律师以特聘法律

顾问的身份，就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之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回购注销” ）等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颁布的《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在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中国（为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正式公布并实施的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和《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以及《海

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 （草

案）》” ）而出具。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及其复印件，核对了其中相关文件的原件，

并取得公司向本所作出的如下保证：公司已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的、真实、完整的原始书面

材料、副本材料、复印件或口头证言，不存在任何遗漏或隐瞒；其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材料

或原件完全一致，各文件的原件的效力在其有效期内均未被有关政府部门撤销，且于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均由其各自的合法持有人持有；其所提供的文件及文件上的签名和印章均是真实的；其所提供的文

件及所述事实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

事实，本所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公司或其他方出具的说明或确认，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依据相关中国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

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公司本次回购注销所涉及的相关事

项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所仅就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所涉及的相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 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

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以及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发表意见。本所不对本次激励计划所涉

及的标的股票价值、考核标准等问题的合理性以及会计、财务、审计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财务数据或结论进行引述时，本所律师已履行了必要的注意义务，但该等

引述不应视为本所律师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对于与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有关而又无法独立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公司或有关具有证明性质的材

料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实施本次回购注销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公司

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其本次回购注销的必备文件之一，随其他材料一起提交上海证券交易所予以公告，

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公司在其为本次回购注销所制作的相关文件中

依法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内容， 但该引用不应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对本所意见的理解出现偏差的方

式进行，否则本所有权对上述相关文件的相应内容进行再次审阅并确认。

本所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

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

见如下：

一、本次回购注销的批准和授权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主要决策程序

1、2021年7月15日，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规定取消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资格，办理激励对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

2、2023年6月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 2023年6月8日，公司发布《激励计划（草案）》。

3、2023年6月29日，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议案》。

4、2024年8月29日， 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将部分激励对象持有

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428,801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并同意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进行调整。 本议案事前已由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5、2024年8月30日，公司就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刊登了《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58）及《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60）；根据公司的说明，在约定的申报时间内，无债权人申报债

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履行了相应的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 公司尚需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并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1、因激励对象职务调整而回购注销

激励对象因降职，降职后仍为公司业务骨干的，按其新任岗位所对应的标准，重新核定其可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所调减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激励对象降职后不再符合参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职务要求的，已达成某期解除限售条

件的限制性股票继续有效，其余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2、因激励对象未达到个人层面考核要求而回购注销

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C级， 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可以解锁

70%，剩余30%在次年个人绩效考核达到S、A、B级后解除限售，否则不得解除限售，并由公司进行回购

注销（其中，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前一个年度如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C级，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

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可以解锁70%，剩余30%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3、因激励对象与公司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而回购注销

激励对象因辞职或其他非因《激励计划（草案）》“第十三章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 的因个人原因而与公司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其已达成某期解

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继续有效， 其余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进行回购并注

销。

鉴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22名激励对象因职务调整、 未达到个人层面考核要求及与公司终止

或解除劳动合同，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对前述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428,801股进行回购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数量及价格

根据《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58）及公司的确认，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428,801股，回

购价格为6.7587元/股。

（三）本次回购注销资金来源及安排

根据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及公司的确认，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回购资金均

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根据公司的确认，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

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账户号码：B884005687），并将向中登公司申请办理对上述22名激励对象

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合计428,801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手续；注销完成后，公司后续将

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基于前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和价格、资金来源及安排符合《管理办

法》《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

三、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

权，履行了相应的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激励计划（草案）》的有

关规定；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及价格、资金来源及安排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

的有关规定。公司尚需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就本次回购注销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

行相应的法定程序。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北京市君合（青岛）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周舫

经办律师：张旋

经办律师：张少飞

2024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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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70� � � � � � � � �证券简称：上海建工 公告编号：2024-052

债券代码：240782� � � � � � � � �债券简称：24沪建Y1

债券代码：240783� � � � � � � � �债券简称：24沪建Y2

债券代码：241305� � � � � � � � �债券简称：24沪建Y3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工程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海建工” 或“公司” ）收到了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四期扩建工程航站区工程（不含民航专业工程）施工总承

包（简称“本项目” ）中标通知书，现将中标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项目基本概况

本项目中标价169.77亿元。 项目位于上海市浦东国际机场南侧，东至二跑

道第二、三平滑间，南至现状围场河，西至现状机务维修区维修机库东侧，北至

南垂滑南侧，建筑面积131.57万平方米，包括T3航站楼与辅助配套及合建业务

用房工程，南、北综合交通中心、停车楼及旅客过夜用房等房建工程；公众区装

饰工程，幕墙工程，基础弱电系统工程等专业工程；市政配套道路等市政工程

及其他公用配套工程。 本项目计划工期1,288日历天。

二、本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中标体现了公司在大型基建项目总承包领域的竞争优势及重大工

程建设能力，项目的顺利实施将对公司的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后续，公司将依照招投标条件与招标方签订工程合同。工程结算金额将依

照工程合同以审价结果为准，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股票代码：601328� � � � �股票简称：交通银行 编号：临2024-04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

年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或“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2日（星期二）15:00-16:00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网络互动地址：https://rs.p5w.net/html/145002.shtml

本公司已于2024年10月30日（星期三）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本公司网站

（www.bankcomm.com）披露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了解本公司2024

年前三季度经营情况，本公司拟于2024年11月12日下午15:00-16:00召开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通过网络互动方式召开。

二、业绩说明会有关安排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2日（星期二）15:00-16:00。

（二）本公司出席人员：副行长周万阜先生和董事会秘书何兆斌先生。

（三）网络互动地址:全景路演（https://rs.p5w.net/html/145002.shtml）

或扫描以下二维码。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

com）同步收看。

三、投资者参与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4年11月12日（星期二）15:00-16:00登陆上述网络互动地址或扫描上述二

维码，在线实时收看本次业绩说明会，参与文字提问互动。

（二）投资者如需提前提问，可于11月11日（星期一）16:00前通过访问 https://ir.p5w.net/zj/，或

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公司将在 2024年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说明会。

四、联系方式

电话：021-58766688，邮箱：investor@bankcomm.com。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000711� � � � � � � � �证券简称：*ST京蓝 公告编号：2024-096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蓝科技”“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北京杨树蓝天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杨树蓝天” ）本次被司法拍卖的股份为其持有的公司155,135,328股股份

（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43%，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90.85%。

2、杨树蓝天不是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本次司法拍卖系因股东历史债务纠纷原因，本次司法

拍卖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3、经公开途径查询确认本次司法拍卖竞买人为宋定权、刘立、董辉煌、普惠华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吴宏剑、王登正、傅栋梁、吴宪彬、洪晓娟、李旭。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知竞买人之间关系，以及是否

为一致行动人和后续安排。本次拍卖事项尚涉及缴纳竞拍余款、法院裁定、股权过户登记等环节，存在不

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并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履行披露义务。

公司于2024年8月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部

分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78）。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北京杨树蓝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55,

135,328股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网址：http://sf.taobao.com）上进行了公开拍卖。 现将本次司

法拍卖的竞价结果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拍卖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份被拍卖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 次 拍 卖

股 份 数 量

（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及 限

售类型

起始日 到期日 拍卖人 原因

北京杨树

蓝天投资

中心（有限

合伙）

否

155,135,

328

90.85% 5.43% 否

2024 年

11月2日

10时

2024 年

11月 3日

10时

北京市第

一中级人

民法院

司 法

拍卖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拍卖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树蓝天所持公司股份被拍卖的情况如下：

1、2024年9月22日10时至2024年9月23日10时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杨树蓝天所持有的公司

155,135,328股股份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了公开拍卖，前述股份全部流拍。

2、2024年11月2日10时至2024年11月3日10时止(延时除外)，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杨树蓝天

所持有的公司155,135,328股股份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了公开拍卖（二次拍卖）。 杨树蓝天

本次被拍卖的股份数量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90.85%，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43%。 综上，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杨树蓝天累计被拍卖股份数量为155,135,328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比例为5.43%。

二、本次股份拍卖竞价结果

根据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2024�年 11�月 3日发布的《成交确认书》，本次司法拍卖竞价结

果如下：

序号 竞买人 竞买号码 成交股数（股） 成交金额（元）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1 宋定权 R9536 12410826 19892778 0.43%

2 刘立 P2540 12410826 19262778 0.43%

3 董辉煌 K4836 12410826 19962778 0.43%

4 普惠华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D4409 12410826 21502778 0.43%

5 董辉煌 E2195 12410826 19962778 0.43%

6 吴宏剑 E2023 12410826 20032778 0.43%

7 董辉煌 K9521 12410826 19962778 0.43%

8 王登正 M0707 12410826 20242778 0.43%

9 傅栋梁 N5777 12410826 19262778 0.43%

10 王登正 A2744 12410828 19332781 0.43%

11 吴宪彬 K1166 10342355 16095649 0.36%

12 洪晓娟 S0432 10342355 16515649 0.36%

13 李旭 C6275 10342356 16635650 0.36%

合计 155135328 248664731 5.43%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本次司法拍卖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

生影响。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杨树蓝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70,763,

781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98%， 目前该部分股份处于冻结状态，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为

100.00%。如本次司法拍卖的股份最终完成过户，则杨树蓝天持有的公司股份将减少至15,628,453�股，

持股比例将降低至 0.55%。

3、根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发布的《竞买公告》和《竞买须知》

等有关规定，买受人应于2024年11月18日16时前将拍卖成交价余款（扣除保证金后的余款）缴入法院

指定账户，并在成功支付全款后按照法院通知的时间地点签署拍卖成交确认书，领取拍卖成交裁定书，

及时办理相应过户手续。因此本次拍卖事项尚涉及缴纳竞拍余款、法院裁定、股权过户登记等环节，因此

存在不确定性。

4、公司未知竞买人之间关系，以及是否为一致行动人和后续安排。公司将继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

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发布的《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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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结项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2018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能8.9亿只

MEMS传感器扩产项目” 、“8英寸芯片生产线二期项目” ；2021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8英寸集成电路芯片生产线二期项目” 、“偿还银行贷款” 。

●结项后节余募集资金安排：本次结项后，公司2018年和2021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全部实施完毕，公司拟将上述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共计655.48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

日银行结息后具体金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本次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须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亦无须保荐机构/独立财务顾问、监事

会发表意见。

一、募集资金概述

（一）2018年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7]2005号），公司向6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64,893,614股，每股发

行价为人民币11.2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31,999,965.92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不含增值

税）人民币26,405,660.37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05,594,305.55元。 该项募集资金已于2018

年1月3日全部到位，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18〕1号《验资

报告》。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于2017年3月3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2017年4月17日召开的2017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公司2018年

1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募集资金项目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

额的议案》， 以及公司2019年11月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19年11月25日召开的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本次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项目总投资

承诺募集资金投资总

额

1 年产能8.9亿只MEMS传感器扩产项目 70,559.43 30,559.43

2 8英寸芯片生产线二期项目 150,840.00 30,000.00

3 特色功率模块及功率器件封装测试生产线项目 33,485.00 10,000.00

合计 254,884.43 70,559.43

3、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前期结项情况

根据公司于2023年3月2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23年4

月20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将募投项目“特色功率模块及功率器件封装测试生产线项目” 予以结

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含结息）212.83万元转入一般账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二）2021年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国家集成电路产

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1〕2533号），公

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1,660,231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21,999,965.80元，扣除各

项发行费用人民币30,012,264.15元（不含税金额）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091,987,701.65元。

该项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9月17日全部到位，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

天健验〔2021〕532号《验资报告》。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公司本次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承诺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1 8英寸集成电路芯片生产线二期项目 150,840.00 53,098.77

2 偿还银行贷款 - 56,100.00

合计 109,198.77

二、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

公司本次结项的募投项目为2018年向特定对象发行募投项目之“年产能8.9亿只MEMS传感器扩

产项目” 、“8吋芯片生产线二期项目”和2021年向特定对象发行募投项目之“8英寸集成电路芯片生产

线二期项目” 、“偿还银行贷款” 。截至目前，上述建设项目已基本建设完成并达到可使用状态、“偿还银

行贷款” 已使用完毕，公司将对上述募投项目予以结项。

截至2024年10月31日，上述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及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金额（A）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B）

利息收益净额（C）

（注）

募集资金节余金额

（D=A+C-B）

2018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年产能8.9亿只MEMS传感器

扩产项目

30,559.43 31,219.44 1,315.44 655.43

8吋芯片生产线二期项目 30,000.00 30,236.17 236.17 0.00

合计 60,559.43 61,455.61 1,551.61 655.43

2021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8英寸集成电路芯片生产线二

期项目

53,098.77 53,543.72 445.00 0.05

偿还银行贷款 56,100.00 56,517.27 417.27 0.00

合计 109,198.77 110,060.99 862.27 0.05

注：利息收益净额为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

三、节余募集资金的原因及后续安排

（一）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本着合理、有效、节约的原则，审

慎地使用募集资金，通过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监督和管理，对各项资源进行合理调度和

优化，合理降低项目相关成本和费用，形成了募集资金节余。

（二）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将上述募投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共计655.48万元（实际

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后具体金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节余

募集资金全部转出后，公司将办理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手续，公司及相关子公司（项目实施主

体）与保荐机构/独立财务顾问、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四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四、相关审议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的有关规定，募投项目全部完

成后，节余募集资金（包含利息收入）低于500万或者低于募集资金净额5%的，可以免于履行审议程序，

其使用情况应在最近一期定期报告中披露。 鉴于公司2018年和2021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已全部完成且节余募集资金分别低于募集资金净额的5%，本次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事项无须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亦无须保荐机构/独立财务顾问、监事会发表意见。

公司本次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600460� � � �证券简称：士兰微 编号：临2024-073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成都集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集佳” ）。成都集佳为本公司之控股子公

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2024年10月1日至2024年10月31日， 公司在年度

预计担保额度内为成都集佳签署了担保金额为0.60亿元的最高额担保合同。

截至2024年10月31日，公司为成都集佳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66亿元，担保余额在公司相关股

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本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年度预计日常担保进展情况

2024年10月1日至2024年10月31日，公司在年度预计日常担保额度内实际签署的担保合同如下：

担保合同名

称

担保合同签

署日期

保证人 被担保人 债权人 担保金额 担保方式

最高额保证

合同

2024年10月

18日

杭州士兰微电

子股份有限公

司

成都集佳科

技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金堂

县支行

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

人民币0.60亿元及其利

息、费用等

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4年4月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2024年5月17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在2024年度对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的主要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日常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29亿元。实际发生担保时，公司

可以在上述预计的担保总额度内， 对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不同控股子公司相互调剂使用其预计额

度；如在年中有新设控股子公司的，公司对新设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也可以在上述预计担保总额度范围

内调剂使用预计额度。 本次担保预计金额包含以前年度延续至2024年度的日常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预

计额度自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且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

本公司为上述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以上担保的总额度内所作出的担保均为有效。 股东大会同时

授权董事长陈向东先生审批具体的担保事宜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9日

和2024年5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为临

2024-020、临2024-026和临2024-038。

本次担保在上述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三）截至2024年10月31日：

1、公司为成都集佳提供的担保均为日常担保，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66亿元，担保余额在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2、公司日常担保余额为19.93亿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9.07亿元，担保余额在公司2023年年度股

东大会批准的年度预计日常担保额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截至2024年10月31日，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法定代表

人

注册资本

（万元）

本公司持股比例

（%）

主营业务

直接 间接

成都集佳科技有

限公司

9151012134303

590X1

2015年6月2

日

四川

成都

范伟宏 65,000 54.05

芯片和模块

封装

（二）被担保人成都集佳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 目

2024年9月末/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3年末/2023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3,153 147,040

负债总额 59,234 78,792

净资产 83,919 68,248

营业收入 102,472 111,235

净利润 15,634 498

（三）成都集佳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

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合同名

称

保证人 被担保人 债权人 担保金额 担保方式 担保期限

最高额保证

合同

杭州士兰微

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成都集佳科

技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堂县

支行

担保的债权最高余

额为人民币0.60亿

元及其利息、 费用

等

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

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

间单独计算。主合同项下

存在分期履行债务的，该

主合同的保证期间为最

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上述担保非关联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控股子公司成都集佳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 有利于公司主营业

务的发展；被担保人成都集佳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4年4月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2024年5月17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9日和

2024年5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为临

2024-020、临2024-026和临2024-038。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批准对外担保总额为48.066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39.98%，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39.85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3.15%；公司为厦门士兰集科微电子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8.216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6.83%。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无逾期的对外担保事项。（注：担保总额包含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

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

特此公告。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603116� � � � � � � � �证券简称：红蜻蜓 公告编号：2024-053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2月23日召

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以人民币5,000万元（含）至10,000

万元（含）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7元/股（含）；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回购股份

的资金金额、回购股份数量、回购价格等将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情况为

准。关于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4日及2024年3

月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7）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8）。

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

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10月31日，公司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8,507,478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48%，成交的最高价为5.10元/股，最低价为4.30元/股，累计支付的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40,337,035.80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 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

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600927� � � � 证券简称：永安期货 � �公告编号：2024-045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2日(星期二)上午10:00-11:00

� �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4年11月12日前访问网址https://eseb.cn/1j2Jd5UBUnm或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

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4年10月30日发布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

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 公司定于2024年11月12日上午10:

00-11:00召开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2日上午 10:00-11:00

� � � �（二）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二、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黄志明先生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黄峥嵘先生

独立董事：李小文先生

具体人员以实际出席为准。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4年11月12日上午10:00-11:0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j2Jd5UBUnm或使用微信扫

描下方小程序码参与互动交流。 投资者可于2024年11月12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

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71-88353525

邮箱：yaqh_ir@yafco.com

五、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

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4日


